
一、简介

香港采用地域来源原则征税，即只有源自香港的利润才须在香港纳税，而源

自其他地方的利润则不须在香港缴纳利得税。简言之，即使在香港成立了有限公

司，但如果公司业务利润并非来自香港，公司便可于申报香港利得税时，同时向

香港税局申请“离岸收入”以豁免缴纳香港利得税。

确定利润的来源地须根据有关个案的事实而决定，所以并无一个可以概括适

用于各种不同情况的通则。利润是否于香港产生或得自香港，是由利润的性质及

产生有关利润的交易的性质所决定。

所以香港公司在税务上应做出怎样的安排才能完全符合“离岸收入”之利得

税豁免要求，香港税局并未有明确的规定。

二、离岸豁免申请基本要求

1)供应商和客户均不是香港客商;

2)订单的签署过程均不在香港发生;

3)货物未在香港发生报关、收发货等;

4)未在香港有实体的办公室和聘请香港员工;

5)未在香港政府留有任何经营纪录等。

三、申请次数与间隔时间

只要贵司的业务没有改变，在税务局的惯常做法下，申请离岸豁免一次便可，

不需要每年都持续申请。

若申请成功后，税局会视贵司以后年度都是离岸，会不定时复查，以我们的

经验来说，短则两年一次，长则十年以上都没有复查过。



如贵司的业务于某一年度有所变更，只要在报告与税表上写清楚，税局就会

再次出信询问新业务的离岸性质，相当于需要重新申请离岸豁免。

四、申请离岸豁免的业务类型及关键文件资料(包括但不限于)

(一)贸易公司

1) 公司组织结构：包括员工名字、职位、职责;

2) 产品：买的是什么产品，产品清单;

3) 购货与销货：供应商与顾客寻找方法、议价方法(如邮件议价)、合同签订

地点和负责

职员，是否为香港公司或关联公司(如适用);至少前 5 大供应商与顾客的交易

金额、名称、地址及贵司负责职员(出差地点、时间、出差票据等);库存地点(如

适用);所有交易之协议、发票、合同、报关单或收发货单、信用证、保险、运输

单据、电邮、传真等;

4) 收付款方式：T/T，现金往来，信用证或其他途径。

(二)服务收入

1) 公司组织结构：包括员工名字、职位、职责;

2) 服务内容、服务职员(出差地点、时间、出差票据等)、服务地点(为判断

收入来源地的核心要求，越具体越好，并附文件证明之类最好)

3) 服务费支付者的信息：名称、地址、与该公司联系方式等;

4) 服务合同与发票：签订的职员、何时签订、签订地点、签订方式(如邮件)

等;服务费用计算标准;

5) 分包商(如适用)：名称、地址、支付的标准与金额、服务内容、地点等;

6) 香港银行户口的信息。



(三)工程收入

1) 公司组织结构：包括员工名字、职位、职责;

2) 工程地点、工程性质、工程进展报告、客户的名称、地址等;

3) 工程合同、发票、工程收入明细表、结算方式等;

4) 分包商(如适用)：名称、地址、分包金额、提供的分包内容与地点等;

5) 董事或雇员的差旅行程(出差地点、时间、出差票据等);

6) 香港银行户口信息，收付款方式等。


